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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據教育部有關規定暨本校學則訂定。 

二、學生除應令退學情形外，自請退學者，未滿18歲者應檢具家長(監護人)同意

書，向教學業務組辦理退學離校手續。 

三、應令退學及自請退學學生，需先經相關人員（導師、指導教授或系主任之一） 

晤談輔導，並由上開晤談人員填寫「休退學輔導紀錄表」後，於學校行事曆

規定之期限內完成退學離校手續。 

四、自請退學者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之期限內完成退學離校手續。期末考試開始，即

不接受該學期之退學申請，凡於學期註冊開始後自請退學者，必須先行辦理註

冊手續。 

學生註冊後自請退學者，應依其向學校正式提出退學申請之日為退費計算基

準日，其退費標準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理。 

開學日(含當日）前自請退學者免繳費，已收費者，全額退費。 

五、學生退學經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，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者，得發

給修業證明。 

六、應令退學學生，未辦妥退學離校手續者，不核發任何證明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